
 

 

 

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电影《我和我的父辈》相关 

投资者关注问题的说明公告 

 

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近日，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接到部分投资者电话、邮

件，询问公司出品电影《我和我的父辈》对外融资相关事项。经查，有人通过网络

媒体、微信公众号等渠道擅自发布电影《我和我的父辈》的虚假融资信息，实施涉

嫌诈骗行为。为便于广大投资者了解相关情况，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，现就有关

情况说明如下：  

一、电影《我和我的父辈》是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主导出品影片，公司已完

成该影片的立项备案（影剧备字〔2021〕第 740 号）。公司从未通过网站、微博、

微信公众号、微信朋友圈等信息渠道，开展或委托其他公司开展电影《我和我的

父辈》项目融资、众筹等业务。 

二、任何企业、个人冒用公司名义或电影《我和我的父辈》投资方、制作方名

义，擅自进行《我和我的父辈》项目融资之违法行为概与公司无关。公司强烈谴责

上述行为，并保留对以任何方式冒用公司名义、损害公司名誉的机构及个人采取

法律行动、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。 

三、敬请广大投资者提高警惕、注意甄别，不轻信虚假宣传，以免造成不必要

的损失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2021 年 7 月 3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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